
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聯盟︰

貴組織在2019年5⽉3⽇致食物及衞⽣局局⻑及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事

務委員會的信，就信中提及有關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處理指明
文書申請的事宜，食物及衞⽣局(食衞局)已轉交發牌委員會作回覆，現代表發牌委

員會回覆如下。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630章)(《條例》)設立發牌制度規管私營骨灰安
置所的營辦。發牌委員會是根據《條例》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規管私營骨灰安
置所的營辦和管理，包括處理指明文書（即牌照、豁免書和暫免法律責任書）的
申請、發出相關指引等⼯作。《條例》就各類指明文書訂明申請須符合的規定及
要求。有關規定及要求詳載於《條例》中的相關條文及發牌委員會公布的「私營
骨灰安置所牌照及其他指明文書 - 申請指引」(註1)。發牌委員會乃依據《條例》
及其指明的要求處理每宗指明文書申請。

私營骨灰安置所是歷史遺留下來複雜和敏感的問題，須採取務實和體恤的⽅
式處理截算前骨灰安置所(註2)。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骨灰所辦)在收到申請
⼈所遞交關乎多⽅⾯申請要求的證明文件及資料後，會分送到相關部⾨，由各有
關部⾨審核屬於其範疇的證明文件及資料，並就申請是否符合該範疇的要求給予
意⾒。有關意⾒會提交發牌委員會考慮。處理每宗申請所需的時間須視乎個別申
請的情況，例如申請⼈在遞交申請時是否已符合《條例》的所有規定和發牌委員
會的指明要求、申請⼈是否已提交所有須提交的文件和資料以及申請⼈是否積極
回應有關部⾨的提問(包括澄清資料、採取所需⾏動以符合申請規定及提供證明文
件)。在審核的過程中，政府決策局⁄部⾨往往須處理不少複雜及未有預期出現的問
題。如申請涉及未符合⼟地、規劃及⁄或建築物的要求這些較複雜的問題，處理申
請所需的時間則更⻑。

每類指明文書申請的審核⼯作均涉及多個範疇及不同政府決策局及部⾨。就
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申請⼈須證明有關的骨灰安置所獲合資格專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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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樓宇安全及消防安全⽅⾯不構成明顯或迫切危險、該骨灰安置所符合截算前
骨灰安置所資格及申請範圍只限於截算時間(註3)的狀況；申請⼈亦須提交骨灰安
置所建議圖則(包括場地平⾯圖、布局圖、樓⾯平⾯圖及龕位資料)、(如涉及不合
法佔⽤未批租⼟地)向地政總署署⻑申請合法權限以佔⽤未批租⼟地和向地政總署
署⻑提供書⾯聲明述明申請⼈對該未批租⼟地沒有申索權的文件等等。⾄牌照申
請⽅⾯，申請⼈須證明其骨灰安置所符合關乎⼟地、規劃、建築物、消防安全、
管理⽅案、處所使⽤權、公契(如適⽤)、機電安全等規定，發牌委員會才可考慮批
准其申請。處理審核牌照申請的部⾨包括地政總署、規劃署、屋宇署、消防處、
運輸署、香港警務處、環境保護署、⺠政事務局等等。骨灰所辦⼈員⼀直主動與
申請⼈保持聯絡，向他們解釋相關要求及催促他們提交所須證明文件和資料，並
與有關的決策局及部⾨緊密溝通，以期盡快完成審核⼯作，然後將申請提交發牌
委員會考慮。 

發牌委員會⽬前⾸要的⼯作是在現⾏的法律框架下盡快處理指明文書申請。
發牌委員會秉持的原則是依法、保障公眾安全和合理地⾏事。發牌委員會⼀直密
切監察處理指明文書申請的進展；就個別申請遇到的問題尋求解決的⽅法；以及
不斷研究如何加快處理指明文書申請的進度。另⼀⽅⾯，就著某些明顯不符合申
請要求的個案，發牌委員會已著⼿處理該些位於涉及其他使⽤者的多層⼤廈，尤
其是涉及作住宅⽤途的⼤廈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申請，如這些指明文書申請⼈仍
未交⿑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所須的文件和資料，骨灰所辦已陸續將有關申請提交
發牌委員會作定奪。繼2019年4⽉11⽇的公開會議審議的個案，發牌委員會已定於
2019年5⽉30⽇舉⾏公開會議審議另外三間位於多層⼤廈內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提交
的指明文書申請。跟著下來，發牌委員會亦會陸續就其他不符合的申請作定奪。

⾄於那些正積極就其指明文書申請提交文件及採取⾏動去符合申請指明文書
的要求的個案，發牌委員會和骨灰所辦會盡⼒協助申請⼈了解該些申請要求和盡
量簡化流程，以及加強與負責審核⼯作的部⾨和決策局溝通，以期盡快完成審核
⼯作。

謝謝 貴組織的查詢和意⾒。

註1： 「私營骨灰安置所牌照及其他指明文書 - 申請指引」已上載於「規管私營骨
灰安置所」專題網站www.rpc.gov.hk。
註2：指緊接於2014年6⽉18⽇上午8時正在營辦的、內有已安放骨灰的龕位的骨
灰安置所。
註3：指2014年6⽉18⽇上午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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